附件1

广东省推动船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

若干政策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，牢牢把握当前全球航运市场复苏和船舶制造业转型升级机遇，加快推动船舶制造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，建设优质高效的现代船舶产业体系，打造全国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，推进新型工业化，制定本政策措施。

一、聚焦发展方向，提升船舶制造水平

（一）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支持企业开展智能船舶、绿色船舶等前沿技术研究与应用，重点突破智能航行、新能源动力等技术。面向船舶制造业领域组织实施一批先进装备攻坚项目，培育形成一批核心技术、重点产品和关键零部件。鼓励企业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聚焦船舶制造业领域关键环节，开展产业链协同攻关，对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的单位，按规定给予支持。（省科技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，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负责，以下均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配合，不再列出）

（二）建设产业创新平台。支持创建船舶领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，提升自主研发设计能力。对符合条件的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，结合国家支持政策按规定予以支持；对符合条件的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，省财政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支持。依法依规择优支持符合条件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，省财政给予最高800万元资金支持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科技厅、财政厅按职责负责）
（三）加快高端船型研发与制造。将船舶领域关键装备产品纳入省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政策支持范围，并按规定享受奖励。对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或《广东省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要求的装备产品，实现销售后对研制企业进行奖励，原则上按单台（套）装备售价的30%给予奖励。其中，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的装备产品最高奖励900万元；符合《广东省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的装备产品最高奖励700万元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按职责负责）
（四）支持企业技术改造。加快船舶生产建造设备升级，推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装备赋能船舶制造业。支持船舶制造企业采用智能切割、分段结构智能检测、智能焊接和辅助检验系统、绿色涂装等智能制造装备对老旧设施、工艺条件等进行更新改造，推进碳足迹绿色造船平台建设及认证，提升船舶建造水平。对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项目，通过设备奖励、保险和融资租赁补贴、风险补偿等方式予以支持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，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按职责负责）
二、增强发展动能，推动产业集聚发展

（五）培育一批优质企业。力争在船舶制造业领域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、单项冠军企业。对工业和信息化部2025-2026年新认定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予以一次性奖补，珠三角地区每家企业最高奖补100万元，粤东、粤西、粤北地区每家企业最高奖补120万元。对工业和信息化部2025-2026年新认定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予以一次性奖补，珠三角地区每家企业最高奖补120万元，粤东、粤西、粤北地区每家企业最高奖补150万元。对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，择优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进行贷款贴息奖补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按职责负责）

（六）提升区域配套能力。鼓励开发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、智能控制系统、电力推进系统、发动机管理系统等高质量配套产品，开辟船舶及海上设施配套市场新赛道，完善配套产业体系，推动主要产品数字化交付。加强船舶产业链分析，精准发力产业链招商，针对性引进一批产业链配套企业和项目。鼓励中小型造船企业参与设备集中采购，降低采购成本。支持重点地市因地制宜规划建设船舶领域特色产业园，引进培育船舶及零部件制造企业，推动船舶制造、维修、保养等业务融合发展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发展改革委、商务厅，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按职责负责）
（七）推动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。积极落实国家“两新”政策，支持报废老旧营运船舶，包括沿海货运船舶船龄在20年（不含）以上30年（含）以下，客运船舶船龄在15年（不含）以上25年（含）以下；内河货运船舶船龄在15年（不含）以上30年（含）以下，客运船舶船龄在10年（不含）以上25年（含）以下的老旧船舶加快报废更新。按船舶类型、船龄和新建船舶动力类型等，实施差别化补贴，依法依规淘汰高耗能、高排放、污染重的老旧船舶，支持新建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。（省交通运输厅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，广东海事局、深圳海事局、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按职责负责）
三、强化发展要素，完善政策支持保障
（八）优化岸线资源配置。结合全省港口岸线资源规划，科学配置船舶制造码头岸线资源，重点保障高技术船舶制造项目岸线资源需求。加强对船舶岸线资源使用的监管，提升现有码头岸线使用效率，确保岸线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。（省交通运输厅、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厅、水利厅按职责负责） 

（九）保障项目用地用海需求。对船舶领域先进制造业项目实行优先保障，依法依规保障相关项目合理用地需求，省市统筹保障新增建设用地指标，提供满足承载力需要和配套条件的项目用地，依法办理用海审批。（省自然资源厅负责）

（十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。支持省市政府投资基金投资船舶制造业领域重点项目、专精特新企业、单项冠军企业等。鼓励银行针对船舶制造业提供专属信贷产品，加大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，探索在建船舶抵押贷款。鼓励保险机构创新船舶建造险、新能源船舶险，支持绿色智能船舶产业链发展。探索提供出口信用险等产品，支持船舶企业承接国际订单。（省委金融办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，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、广东金融监管局、广东海事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、深圳金融监管局、深圳海事局、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按职责负责） 
（十一）强化产业人才支撑。引导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开设船舶制造与维修相关专业、课程，加强技能人才培养。鼓励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深化合作，联合培养控制、通信、网络、人工智能、安全等跨学科复合型人才。将船舶电气装配工、船舶机械装配工、金属船体制造工等职业（工种）纳入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目录，给予技能提升补贴。通过各级人才专项，支持企业培育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。（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教育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负责）
（十二）优化船舶检验服务。适应广东船舶制造及配套产业链发展需求，强化新能源、新材料等方面的技术研发，积极打造数字化检验能力，研究制定船舶及配套产品数字化交付标准，不断提升检验服务能力和效率。加强船舶建造检验和监督，推动提升船舶建造检验质量。（广东海事局、深圳海事局、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按职责负责）

本政策措施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，有关政策有明确有效期限的从其规定，具体以相关政策措施实施细则为准。

